投资方式 

1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
是由外国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，同中国的公司、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，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、共同经营、共享利润、共担风险的股权式有限责任公司，投资各方按注册资本投资比例（股权）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。
2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
是由外国的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，同中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，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契约式企业。合作各方的合作条件、收益分配、风险和亏损分担、投资回收和经营管理方式及合作终止时剩余财产的归属等，均在合同中约定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最主要的区别是，合作各方的投资或合作条件可以不折算成股权，但收益分配、风险承担、债务分担及企业终止时剩余财产的分配等，可完全不按或不完全按其投资的股权状况来决定，投资回收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也可与合资企业不同，有更大的灵活性。
3、外商独资经营企业
是由外国的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，又称外商独资企业。企业所获利润全部归外国投资者所有。
4、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依据《公司法》和有关规定设立，公司全部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，股东以其所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，公司以全部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，中外股东共同持有公司股份，外国股东购买并持有的股份需占公司注册资本２５％以上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5、BOT方式
BOT是英文BUILD—OPERATE—TRANSFER的简称，即“建设—经营—移交”。典型的BOT形式，是政府同外商投资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，由项目公司筹资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。项目公司在协议期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这项设施，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用，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的利润。协议期满后，这项设施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。BOT方式主要用于发展收费公路、发电厂、铁路、废水处理设施和城市地铁等基础设施项目。
6、补偿贸易
由外商提供设备及技术，同时承担购买中方一定数量的出口产品，设备与技术的价款可以分期偿还。经中外双方协商一致，购买进口设备技术的供款，除经批准可以利用进口设备及技术直接生产之产品来偿还外，还可以以其它产品来偿还。
7、对外加工装配
来料、来样加工及来件装配由外方提供技术、设备、零部件以及原辅材料，产品由外方返销，中方收取工缴费。外方提供的设备如作价，中方则用工缴费分期偿还。
8、国际租赁
通过支付租金取得国外先进设备的使用权，是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。租金按租赁合同的规定支付，租期满后，企业可把租赁的设备购买下来。外方或出租人亦可提供技术服务、原料、燃料及零件等。
  
 

 

 

 

（二）投资程序
1、合资企业、合作企业设立程序
	          程序
	需呈报的文件材料
	    审批部门

	1、项目申请报告核准
	⑴项目申请报告；⑵投资意向或协议书；⑶合营各方合法开业证明及资信证明；⑷环保评估证明，国有资产评估确认；⑸核准部门认为必要的其它补充材料。
 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 

	 

2、名称预先核准登记
	⑴申请报告；
⑵合营各方的合法开业证明。
⑶委托人出具的委托函
	 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工商行政管理局

	 

 

 

 

3、合同、章程审批
	⑴设立外资企业申请报告；
⑵外资项目核准文件；
⑶外资企业合同、章程；
⑷外资企业法定代表人（或董事会人选）名单；
⑸外国投资者法律证明文件（营业执照）和资信证明文件；⑹名称预先核准登记；
⑺需要进口的物料设备清单；⑻审批部门认为必要的其它补充材料。
	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 商务局

	 

4、办理企业代码证号
	⑴名称预先核准登记证明；
⑵合同、章程批复文件。
	 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质量技术监督局

	5、领取批准证书
	上述所列全部文件
	 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局

	 

 

 

 

6、办理工商营业执照
	⑴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登记表；
⑵外资项目核准文件；
⑶批准证书副本；
⑷董事会成员名单、董事委派书、简历及身份证明；
⑸正、副总经理推荐书、简历及身份证明；
⑹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其它材料。
	 

 

 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工商行政管理局


 

 

 

2、独资企业设立程序
	   程序
	   需呈报的文件、材料
	审批部门

	1、项目申请报告核准
	⑴项目申请报告；
⑵投资方的营业执照（身份证明）及资信证明；
⑶环保评估证明；
⑷核准部门认为必要的其它补充材料。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	2、名称预先核准登记
	参照合资、合作经营企业的要求
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

	 

 

 

 

 

3、章程审批
	⑴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申请报告；
⑵外资项目核准文件；
⑶外商独资企业章程；
⑷投资者营业执照和身份证明；
⑸投资者有效的资信证明；
⑹厂房租赁或购买合同；
⑺设立企业董事会成员委派书及简历；
⑻企业进口设备物料清单；
⑼环保评估证明文件；
⑽审批部门认为必要的其它补充材料。
	 

 

 

 

 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商务局

	4、办理企业代码证号
	⑴名称预先核准登记证明；      ⑵章程批复文件。
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

	5、领取批准证书
	上述所列全部文件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局

	6、办理工商注册登记
	参照合资、合作经营企业的要求
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


 

